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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山东省“技能兴鲁”职业技能大赛——
山东省数字化转型暨企业技术改造职业技能

竞赛安全预案

为构建多重风险防御体系，确保赛事安全、有序进行，组委

会特制定竞赛安全预案，预案具体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及时预防和有效应对技能竞赛过程中的突发事

件，根据国家有关消防安全保卫及卫生等方面的法律，结合职业

技能竞赛现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预案。

第二条 预案工作原则：

（一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。竞赛现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

作由竞赛安保组具体负责。

（二）快速反应，有效控制。突发事件发生后，竞赛现场安

全负责人要迅速到位，第一时间做出反应。

（三）发现问题，及时上报。突发性事件发生后，竞赛现场

安全负责人应及时报告竞赛安保组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

第三条 成立竞赛安保组，负责竞赛安全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竞赛安保组设组长 1名，成员若干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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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竞赛安保组应指定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，竞赛现场

赛务人员应服从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的领导。

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统筹部署赛场各项安全应急工作；

（二）监督、检查考场各项应急预案的准备、落实情况，指

导处理安全事务；

（三）协助联系竞赛所在地的公安、消防、卫生等部门；

（四）协助竞赛安保组联系考场所在地附近的医疗机构；

（五）协助做好赛场安全应急知识的宣传和赛场工作人员的

培训工作；

（六）发生紧急情况时，组织、指挥现场疏散，扑救抢险；

（七）向竞赛安保组汇报考场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，接受竞

赛安保组的指导。

第三章 突发事件确认

第六条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影响竞赛正常进行造成不

良影响的各类突发情况。突发事件分为重大突发事件和一般突发

事件。

重大突发事件包括：

（一）竞赛试卷在命题、印刷、运输、赛前保管等环节发生

被盗、丢失、被私自拆启以及其他原因造成试卷泄密的；

（二）试卷保管期间遭受水、火灾及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致

使试卷损坏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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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由于自然灾害、交通事故或故障、竞赛组织和管理以

及其他原因，导致试卷不能按时运抵赛场或者参赛人员无法按时

到达考场的；

（四）竞赛期间，两个或两个以上赛场秩序混乱，出现大面

积舞弊现象的；

（五）参赛人员集体罢考，围攻、殴打赛务人员的；

（六）发生恐怖事件的；

（七）参赛人员出现危重疾病症状或发现疑似感染流行性疾

病的；

（八）地震、洪水以及其他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影响竞赛正

常进行的；

（九）发生火灾的。

第七条 一般突发事件包括：

（一）试卷启封后，发现试题不符，或者试卷有缺页、漏印、

重影、损坏等情况的；

（二）竞赛过程中，发现试题出现明显错误的；

（三）竞赛期间突然断电、停电的；

（四）竞赛结束后，发现竞赛试卷、试件或答题卡丢失的；

（五）参赛人员故意带走试卷、试件或答题卡，并与赛务人

员发生争执的；

（六）赛场内考生参赛人员丢失贵重物品或发生盗窃事件

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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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个别参赛人员突发疾病或者出现伤员需要处理的。

第四章 应急处理方案

第八条 突发性事件发生后，事件发现人应立即向竞赛现场

安全负责人报告，并做好突发性事件情况记录。竞赛现场安全负

责人应立即向竞赛安保组组长报告，竞赛安保组组长应迅速制定

处理方案。

第九条 发生竞赛试卷在命题、印刷、运输、赛前保管等环节

发生被盗、丢失、被私自拆启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文档试卷泄密

时，应立即采取措施，保护好现场，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。

第十条 试卷保管期间发生水、火灾及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

致使试卷损坏时，竞赛安保组组长上报组委会办公室主任，经组

委会办公室主任同意后可视情况做出启用备用试卷考试或重新命

题并延期考试的决定。

第十一条 因自然灾害、交通事故或故障、竞赛组织和管理以

及其他原因，导致试卷不能按时运抵竞赛现场的，竞赛安保组组

长上报组委会办公室主任，经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同意后可视情做

出启用备用卷考试、延缓考试时间，或延期考试的决定。如需延

缓考试时间，考试现场安全。

负责人应要求考生按时进入考场候考，并安抚考生情绪，做

好思想工作，将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。

由于自然灾害、交通事故或故障、竞赛组织和管理以及其他

原因，导致大量参赛人员无法按时到达，造成竞赛不能正常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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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竞赛安保组组长上报组委会办公室主任，经组委会办公室主

任同意后可视情做出延缓竞赛时间、延期竞赛等决定。

第十二条 在竞赛开始前安保组组长负责比赛场地、比赛用

工器具、配套设施、设备的安全检查；在竞赛中设备出现故障：

专家委员会 5分钟内到场处置，启用备用设备，并对受影响选手

申请补时。

第十三条 如赛场发生恐怖事件，竞赛安保组组长应立即报

警，请求公安机关的协助，排除危险。竞赛安保组组长上报组委

会办公室主任，经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同意后可做出延期竞赛或在

公安机关的保护下继续竞赛的决定。

第十四条 在竞赛过程中，参赛人员如出现危重疾病症状，竞

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及时通知急救中心，送往医院抢救；在医护

人员到来之前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进行现场看护，若暴发传

染病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配合政府防疫部门，安抚参赛人员

情绪，及时进行竞赛现场隔离、人员隔离或者采取政府和卫生防

疫部门要求的其他措施，防止疫情扩散。同时，应使用 84消毒液、

过氧乙酸、空气清菌片等加大对竞赛现场的消毒频次，保持竞赛

现场通风。伤病人员不能按期竞赛的，可延期竞赛。

第十五条 地震、洪水以及其他不可预知的严重自然灾害影

响竞赛正常进行的，竞赛安保组组长上报组委会办公室主任，经

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同意后应立即决定停止竞赛。

第十六条 为预防火灾事件发生，各竞赛现场应当做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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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加强对各种消防器材、消防设施

的日常管理，要配齐、配全灭火器。消防栓确定专人负责，定期

检查、测试，随时保持良好状态；

（二）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赛前检查一次灭火器及消防设

施；

（三）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对赛场相关人员应进行一次消防

知识培训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可进行一次按火灾事故应急要求

进行的模拟演练。

第十七条 如赛场发生火灾事故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立

即决定停止竞赛，疏散人员，做好事故处理工作，事后及时上报

有关情况。对于因火灾事故不能按期参与竞赛人员，竞赛安保组

组长上报组委会办公室主任，经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同意后可做出

延期考试的决定。

第十八条 当火灾发生时，各竞赛现场应当做到：

（一）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立即拨打火警电话“119”电话

描述如下内容：单位名称、所在区域、周边显著标志性建筑物、

主要路线、火源、着火部位、火势情况及程度。工作人员随后到

路口引导消防车辆；

（二）消防人员到达前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安排赛场工

作人员警戒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火灾现场，同时组织相关人员断

电、灭火。如果是由于电路失火或火势向钾、钠等金属存放地蔓

延，必须先切断电源，使用干粉灭火器灭火严禁使用自来水或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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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、爆炸事故发生；

（三）火灾发生时，为防止有人被烧伤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

人应准备部分毛巾，湿润后蒙在口、鼻部，抢救被困人员时，为

其准备同样毛巾，以备应急时使用，防止有毒有害气体吸入肺中，

造成窒息伤害；

（四）火灾事故后，要保护好现场，组织抢救人员和财产，

防止事故扩大。

第十九条 竞赛过程中，发现试卷试题出现明显错误时，竞赛

现场安全负责人应迅速上报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值班人员，接到更

正通知后，及时通知相关参赛人员。如有在试卷更正前交卷，应

在赛场记录单上注明。

第二十条 竞赛期间突遇断电、停电，赛场安全负责人要做好

考生参赛人员安抚工作，同时检查断电原因，迅速确认是外部断

电还是内部断电。如果是用电超负荷、漏电、电路接触不良及短

路等内部断电，应组织人员立即抢修，尽快恢复供电，并记录断

电情况、处理过程以备查阅。如果停电、断电不影响竞赛，竞赛

应正常进行；如果停电、断电影响竞赛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在

具备备用电源的情况下，应立即启用备用电源，保证竞赛正常进

行。

如果属外部断电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与电力等相关部门

进行协调，确认恢复供电时间，同时立即向竞赛安保组组长报告，

由竞赛安保组组长上报竞赛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并根据指示，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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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决定：延缓竞赛时间，延期竞赛。

第二十一条 赛场内参赛人员贵重物品丢失或发生盗窃事件

的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及时请求公安机关协助调查，按照相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同时做好参赛人员安抚工作，保证赛场正常秩

序。

第二十二条 个别参赛人员突发疾病或者出现伤员需要处理

的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做好应急处理，及时送往医院治疗。

第二十三条 发生突发事件时，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及赛场

全体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，密切监视事态发展，随时沟通，妥善

进行处理。

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X 年 X月 XX日印发


